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富建建议函〔2025〕6号

134

张祖玲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加强小区物业管理的建议》收悉，现答复如

下：

一、建议中关于“加快推广并依法成立业主委员会。对业委

会成员进行相关培训，积极参与管理，切实发挥业委会作用。建

立相关制度，明确社区居委会在小区管理中的作用发挥”的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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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年 6月 1日前，由我局指导成立的业主委员会有 7个，

后按照新实施的《昆明市物业管理条例》规定，相关职能已由属

地街道负责履行；针对成立业委会情况，我局梳理了全县 32个

商住小区，当前已成立业委会的有 8 个，未成立业委会的有 24

个；针对今年新交付天马山郡苑南区，我局主动会同大营街道按

照业委会成立指导文件要求，专题研究小区成立业委会事宜，目

前小区暂不具备成立业委会条件。下步我局将积极配合永定、大

营街道进一步摸排梳理我县有条件成立业委会的物业小区，逐步

指导成立业委会，暂不具备条件的指导成立物业管理委员会，切

实发挥好业主自治组织的功能，保障小区居民的合法权益。

二、建议中关于“明确各方职责和权限。充分发挥政府各部

门在小区管理中的职责作用，建立联合执法机制，加强对小区物

业的监督，规范物业管理行为，严禁物业制定“土政策、土规定”

的建议

针对该建议，我局今年来结合“富民县整治物业服务履约不

到位、侵占业主公共收益等问题专项行动”，联合市场监管、消

防大队、综合执法、属地街道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检查，已检查

小区 13个，发现并要求整改问题 28个，涉及私挖地下室、侵占

公共绿地、乱停乱放、噪音扰民等问题。同时严格按照《昆明市

物业管理条例》中明确的发改、住建、公安、属地街道等各相关

部门职责共同开展小区物业日常监督管理工作；我局已于 2023

年 9月制定了《富民县物业行业考核管理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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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年开展我县物业行业考评工作，以此作为促进工作的重要抓

手。

三、建议中关于“规范物业管理。物业公司要向专业化方向

发展，引入竞争机制，接受业主和业委会的公开监督。加强物业

管理人员的业务培训，提高从业人员素质，建立良好的职业道德

规范，为居民提供优质服务。每年年终由业主代表大会、居委会、

物业公司等代表共同评议当年工作成绩，根据合同服务项目的优

劣给予奖励和处罚”的建议

针对该建议，我局运用云南省物业服务企业信用评价体系及

信息平台，每年均按照要求组织我县物业服务企业在平台进行申

报，进行信用评价和等级评定。信用评价结果通过“物业服务企

业信用评价信息平台”公布，年度动态更新，单位和个人可自行

查询。我局会同属地街道按照国家、省、市物业管理相关规定，

指导我县物业公司向专业化方向发展，针对物业服务履约不到位

的物业企业，可由小区业委会依法进行解聘，我县截至目前已有

两个小区依法解聘物业企业。同时今年我局组织召开全县物业管

理专题会议 4次，发放《物业管理法律法规宣传册》30 余份，

通过“以会代训”的方式，持续加强对物业服务企业从业人员的培

训和指导，逐步提高企业服务意识和管理水平。

四、建议中关于“规范物业收费管理制度。提倡“按质论价、

优质优价、质价相符”的收费标准，每年进行考核定级，确定下

一年度的物业收费标准；对拒缴物业费的业主要制定一个完善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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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约措施；对长期空置房子收取的物业费给予打折；对绿化改车

位的情况根据比例对物业费予以减免等”的建议

我局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物业企业对收费价格进行备案，

进一步规范我县物业收费行为，确保物业收费合法合规。而对于

对拒缴物业费的业主，相关法律已规定可由物业服务企业收集证

据材料后向法院进行起诉，我局无相关法律依据制定制约措施。

对于“空置房减免物业费和绿化改车位减免物业费”的建议，按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相关规定，我局无依据出台政策给予

减免，可由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自行协商约定减免。

五、建议中关于“加强公共收益管理。完善管理制度，由业

委会设立公共账户，进行监督”的建议

我局严格按照《昆明市物业管理条例》中针对共有部分的收

益管理的规定开展了“富民县整治物业服务履约不到位、侵占业

主公共收益等问题专项行动”，今年以来共巡查物业小区 13个，

发现各类问题 28条，已全部要求物业小区及时整改，目前已整

改 18条。下步将加大巡查检查力度，覆盖我县 30个物业小区，

针对已检查小区也将进行“回头看”，确保问题不复发，进一步规

范物业行为，保障业主合法权益。

六、建议中关于“加强住户较少及无人管理小区联合物管管

理模式探索。老旧小区及无人管理小区的物业服务也是社区环境

整治的重要内容”的建议

我县老旧小区大多建成时间较早，存在设施老化、绿化缺失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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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车位不足等问题，部分老旧小区难以满足物业管理条件。目前

我县正在开展老旧小区改造工程，待改造完成后，我局也将征求

居民意见选聘物业服务企业进入符合条件的老旧小区进行专业

化管理，同时针对暂不具备实施专业化物业管理条件的老旧小

区，也将联合属地街道、社区通过党建引领、共建共治、网格管

理等举措，持续提升老旧小区治理水平。

感谢您对富民县物业管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！

附：代表建议办理意见反馈表

富民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5年 6月 19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钱锋，68818750）

抄送：县委督查室/县政府督查室、县人大代表委

富民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5年 6月 19日印发


